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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產業轉型及投資新創事業，以臺灣作為臺商研發中心及營運總部。該部已成立「行政院全

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臺商回臺投資單一服務窗口，以專人、專責、專案一站式服務

，透過跨部會之聯繫機制，協助臺商辦理回臺投資之相關事務。 

四、自由經濟示範區係以法規鬆綁與制度創新為核心，聚焦於智慧物流、金融服務、國際健康、教

育創新等高附加價值產業之發展，帶動政府管理模式及企業營運模式之創新，建構開放健全

之經商環境，吸引國內外人才、資金與技術，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自 102 年 8 月推動自由

經濟示範區以來，迄今已吸引 51 家國內外廠商進駐，新增投資金額達 99.7 億元。未來相關部

會將持續推動經貿自由化工作，以帶動國內產業營運模式之創新，使全民共享經濟自由化成

果。 

五、中國大陸係我國最大出口及進口來源，美國、歐盟及東協等國均積極爭取中國大陸龐大且快速

成長之市場經濟。政府將持續加強與貴院、業者及社會進行溝通，並精進相關控管機制，期

使「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早日完成立法，俾使「海峽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順利通過。另「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對我國經濟極具重要性，除對外營造

公平競爭環境外，亦有利於根留臺灣廠商之持續發展；政府將秉持「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

利」原則，持續推動協商並加強對外溝通，盼儘速完成該協議，為我國產業爭取最大利益。

此外，政府亦將持續努力與主要貿易夥伴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為臺灣開拓更長遠之

經貿繁榮生機。 

六、「員工分紅費用化」自 97 年起實施，該制度「盈餘分配」係股東之權益，員工並非盈餘分派

之對象，故「公司法」有配合調整之必要，且該法如規定企業應於章程中明定以當年度獲利

狀況之定額或比例，分派員工酬勞，將有助於企業留住人才。貴院已於本年 5 月 1 日三讀通

過增訂「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鼓勵企業將利潤與員工共享，協助企業留住優秀人才。此外

，貴院審議中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修正草案，提供租稅優惠誘因，鼓勵企業

調薪；另「勞動基準法」及「工廠法」業訂有公司有盈餘應與勞工分享之宣示性規定，為使

企業利潤合理分配勞工，此次修法擬透過增加處罰規定，強化其執行效果，期對提升勞工薪

資有正面助益。政府尊重貴院審議結果，俟完成立法程序後，將全力推動。 

（七）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中山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輔導團隊，透過網

路協助大學生代訂高鐵學生票，遭鐵路警察認定是「黃牛」，恐面

臨高額處罰，籲請協調高鐵公司及相關單位提供更便利的取票方式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7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71） 

林委員針對中山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輔導團隊，透過網路協助大學生代訂高鐵學生票，遭鐵路

警察認定是「黃牛」，恐面臨高額處罰，籲請協調高鐵公司及相關單位提供更便利的取票方式所提

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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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專生優惠係台灣高鐵公司於本部核定之票價範圍內所提供予旅客之優惠行銷措施，該優惠票

之販售於不違反法令規範前提下屬鐵路機構之經營自主彈性，本部予以尊重。因部分優惠專

案有其特定之適用對象及折扣，台灣高鐵公司為確認使用各該優惠專案旅客之資格，爰要求

需至各車站窗口出示相關證件取票，俾核對其適用資格。台灣高鐵公司為提供更便利之服務

，已研議近期開放網路得訂購大專生優惠車票，屆時學生得於乘車前再憑證至車站窗口取票

即可。 

二、委員要求台灣高鐵公司提供更便利的取票方式乙節，本部高鐵局將轉請該公司研議。 

（八）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今年 3 月 16 日發生國內第一件合法超輕

型載具於大鵬灣墜毀之飛安事故，政府須要求所有業者應無限期遞

延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59） 

羅委員針對今年 3 月 16 日發生國內第一件合法超輕型載具於大鵬灣墜毀之飛安事故，政府須

要求所有業者應無限期遞延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大鵬灣中華民國超輕型載具飛行發展協會」為合法之活動團體，本次飛航事故，飛航安全調

查委員會仍在調查中，事故原因未明，目前該協會已全面停止飛航活動，靜待事故原因調查

。 

二、本部民用航空局依據民用航空法對超輕型載具秉權責管理，活動團體應提出活動空域及活動場

地之申請、活動指導手冊、超輕型載具之檢驗、超輕型載具操作人之考驗等，經民航局完成

審查程序及取得證照後始許可進行飛航活動。民航局核派有專責之檢查員，對合法之活動團

體定期查核與輔導；並配合執行超輕型載具檢驗合格證換、補證檢驗及人員操作證之考驗作

業。自 97 年輔導合法超輕型載具活動迄今，計已核定合法空域 7 處、合法活動場地 6 處；核

發超輕型載具人員操作證 169 張、載具檢驗合格證 43 張。 

三、據美國運輸安全委員會公布資料，美國輕型運動航空器每年約有 14-15 件致命飛航事故，分析

我國以往之超輕型載具違規飛航肇事原因，大部分屬人為操作疏失、機械故障及違反飛行安

全規定等因素。民航局將參酌國外經驗，對活動團體及載具操作人加強相關教育宣導，以達

提升飛安之效。為制定有效精進作為，民航局將於飛安查核及教育研討會中，援引國內外類

似案件及肇因研究，加強飛安宣導，以促進超輕型載具飛航安全。並俟大鵬灣事件事故原因

調查確定後，加強與事故原因相關之管制作業。 

（九）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7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73） 


